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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轉診  看病更安心」Q & A 

                                                             94.7.6 核定版 

 

Q1：健保轉診制度何時實施？實施後對看病有什麼影響？ 

A1：健保轉診制度將自94年7月15日起實施，實施後民眾如果沒有經過轉

診，就直接到醫院看病，門診基本部分負擔將依醫院層級別，比現制 

增加30、100、150元不等（附表1）。 

 

Q2：在哪些情況下，看病的門診基本部分負擔可以維持不變？ 

A2：民眾如果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看病的門診基本部分負擔不會增加： 

- 前往基層診所看病。 

- 因為病情需要，持診所看診醫師開具的轉診單，前往地區醫院、

區域醫院或醫學中心看病。 

- 在醫院門診手術或住院患者出院後，1個月內的一次回診。 

另外，重大傷病、分娩及山地離島地區等弱勢民眾，還有接受健保預

防保健服務，都仍然享有部分負擔的優惠，所以門診基本部分負擔也

能維持不變，請安心就醫。 

 

Q3：到基層診所看病時，什麼情況下需要轉診？ 

A3：民眾如果還不清楚自己的病因，或者是小的病痛，可以先前往住家

附近的基層診所或家庭醫師就診，可獲得妥善的照顧和治療，並不需

要轉診；如果經診所醫師診初步診斷，需要做進一步檢查、手術或住

院，醫師會交給您一份轉診單，並寫明建議轉診的特約醫療院所名稱

及科別，轉診單是日後轉診看病的依據，需妥善保管。 

 

Q4：拿到醫療院所開的轉診單後，要如何就醫？是否有期限？ 

A4：請攜帶您的轉診單及健保 IC 卡，到轉診單上指定的醫療院所轉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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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櫃檯或窗口，會有專人提供安排掛號就醫的服務。至於轉診單上的

有效期限，是由原先提供轉診單的醫師，依其專業認定所填寫，因此，

病患應該在轉診單有效期限內，到接受轉診的醫療院所就醫。 

 

Q5：轉診是不是一定要由診所轉到醫院，只有診所能開轉診單嗎？ 

A5: 轉診作業無論醫院對診所、診所對醫院或同層級之轉出、轉入，都屬

於轉診。健保特約醫院或診所均可開轉診單，病患持轉診單可以到任

何層級醫院就醫，不必一層一層轉診。 

 

Q6：持轉診單就醫時，門診基本部分負擔優惠是否有次數限制？ 

A6：對於持轉診單就醫的病患，當次就醫的門診基本部分負擔費用不會

增加，另外，在醫院門診手術後或住院病患出院後，1 個月內（以出

院次日起算，不含例假日）的一次回診，也視同轉診，門診基本部

分負擔不會增加。也就是說，每張轉診單只能使用 1 次，轉診後第 2

次的就醫，則比照未經轉診的標準來收取門診基本部分負擔。 

 

Q7：由診所轉診到醫院之後，醫院後續會如何追蹤治療？ 

A7：醫院在接受轉診病患後，在門診 3 日內或住院 14 日內，會將處理情

形、建議事項或出院病歷摘要通知原診治的診所。因病情需要，須留

在醫院繼續接受治療時，也會一併告知。 

民眾在接受轉診的醫療院所已完成診治，但仍需追蹤治療時，應轉

回原診治的特約醫療院所持續治療，此時，醫師會開給「轉回單」，

持「轉回單」就醫，也視同轉診，門診基本負擔不會增加。 

 

Q8：是不是一定要有轉診單，才可以到大醫院看病？ 

A8：轉診制度是希望藉由病患逐步改變就醫行為，儘量於社區內基層特

約醫院、診所就醫，配合不加重部分負擔的設計，以提高病患在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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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醫院、診所就醫的誘因，並以合理性轉診為前提，不強制病患必

須經過轉診方能就醫，病患仍可自行決定就醫地點。 

 

Q9：轉診記錄是否要登錄於健保 IC 卡中？ 

A9：健保 IC 卡為全民健保的就醫憑證，各項就醫記錄，均需登錄於健保

IC 卡中；民眾如果轉診就醫，除當次的就醫需累計就醫次數外，不

論「門診轉出」、「門診手術回診」及「住院回診」等，也都要登錄在

健保 IC 卡上，但不會累計就醫次數。 

 

Q10：目前在中醫、牙醫等醫療院所就醫的病患，門診基本部分負擔有否

調整？ 

A10：本次的轉診制度只有在西醫醫療院所間推動，牙醫、中醫（含中醫

傷科）的部分負擔都維持現制，並未調整。 

 

Q11：慢性病人經常要到醫療院所看病及領藥，如何節省門診的醫療開

銷？ 

A11：中央健康保險局公告的慢性病共有 98 種，包括大家熟知的糖尿病、

高血壓、痛風、癲癇、肝硬化、慢性貧血、偏頭痛等，都包括在內。 

經醫師確認屬於病情穩定的慢性病患者，可長期使用同一處方藥品

治療時，可請醫師開給慢性病連續處方箋，有效期間最長3個月。在

有效期間內持連續處方箋去醫療院所或特約藥局配藥時，只要攜帶

健保IC卡，供醫療院所或特約藥局登錄，不會計入就醫次數，也不

需繳交部分負擔費用。 

因此，轉診制度實施後，慢性病人如能多利用慢性病連續處方箋，

且配合前往基層診所就醫，可有效節省醫療費用開銷，權益將更有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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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整體而言，健保此次推動的轉診制度，哪些人的就醫權益不受影響？ 

A12：重大傷病等弱勢民眾、接受健保預防保健服務、及配合轉診就醫的

民眾，門診基本部分負擔都維持現制，不會受到影響（附表 2）。   

 

附表 1 

附表 2 

癌症、精神病、血友病、洗腎、罕見疾病等重
大傷病之治療 

 

 

 

 

免部分負擔 

分娩 

山地離島地區 

預防保健服務（成人健檢、兒童預防檢查、子
宮頸癌篩檢、乳房檢查、孕婦產檢） 

低收入戶、榮民（由政府相關單位全額補助） 

三歲以下小孩（由社會福利體系全額補助） 

職災病患（由勞工保險給付） 

慢性病患者(高血壓，糖尿病等 98 種慢性病)持
慢性病處方箋 

免藥品部分負擔，且僅
需每三個月就診一次 

持身心障礙手冊者 門診基本負擔一律只收
50 元 

經醫師轉診者 不加重部分負擔(維持
調整前金額) 

門診手術及住院患者出院後 1 個月內內第一次
回診 

視同轉診，並得由醫院
開立證明供病患使用 

 

Q13：我因為工作意外，造成身體不適，看病時是否可以減免部分負擔？ 

A13：民眾因職業災害事故時，持「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就診單」就醫

或經診治醫師開立「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單」，免繳交門診部分

經轉診 未經轉診

醫學中心 210元(不變) 360元 450元

區域醫院 140元(不變) 240元 300元

地區醫院  50元(不變) 80元 150元(不變)

診        所  50元(不變) 50元(不變) 150元(不變)

層級別
門診基本部分負擔 急診部分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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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民眾如果未取得上述門診單或就診單，而係由診治醫師診斷

為職業傷害時，就仍須繳交門診基本部分負擔。未經轉診直接到各

層級醫院就醫時，也必須繳交該醫院層級規定的的門診基本部分負

擔。另外，上述因職業傷病產生的醫療費用，為職業災害保險的醫

療給付範圍，是由勞工保險局支付，並不在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

總額範圍內。 


